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潭政通征〔2025〕09003号

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南平市 2025 年度
第十三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的通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、《福建省

土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，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（闽

政地〔2025〕676 号），现将征收土地方案内容及有关事项通

告如下:

一、建设用地项目名称及用途

武夷新区南林开闭所（警务训练基地片区），规划用途为：

供电用地。

二、被征收土地单位、面积、位置

本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南平市建阳区崇阳街道南林村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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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446公顷，计征收农民集体土地 0.0446公顷。

四至范围：详见征地红线图。

三、征地补偿安置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
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

崇阳街道南林村区片综合地价 64.5万元／公顷。

耕地：64.5万元/公顷（调整系数：1.0）。

除耕地以外的农用地 30.96万元/公顷（调整系数：0.48）。

（二）青苗及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补偿标准

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照《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

实施各县（市、区）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的

通知》（南政规〔2024〕4号）执行。

四、征地实施单位、实施时间

由南平市建阳区崇阳街道办事处实施征地，实施征地时间：

2025年 9月 20日至 2025年 9月 30日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（潭政预征

〔2025〕06002 号）已于 2025年 5月 12日发布, 之后不得在征

地范围内抢栽抢种或抢建建筑物、构筑物，违者不予补偿并依法

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武夷新区南林开闭所（警务训练基地片区）拟征地补

偿安置方案公告（潭政补征〔2025〕07002 号）已于 2025 年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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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2日发布，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征

地补偿登记，过期视为放弃其应有的权益。

（三）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

人对本通告内容如有不同意见，请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

以书面形式向上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

放弃行政复议的权利。

特此通告。

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政府

2025年 9月 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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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9月19日印发


